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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博洋国际商务(香港)有限公司
BOYANG INTERNATIONAL COMMERCE (HONG KONG) LIMITED OMPANY

香港总部地址：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50號卓能廣場16層D

Add：Unit D, 16/F, Cheuk Nang Plaza 250 Hennessy Road, Wanchai HongKong.

Tel：（852）2575 5186  Fax：（852）2891 1996





香港社团注册代理协议书
甲方：
乙方：博洋国际商务有限公司
甲乙双方经共同协商，就甲方委托乙方代理香港社团注册一事达成如下协议：
1. 甲方委托乙方代理香港社团登记事宜。委托期限：自甲方付费并提供全部资料之日起的30个工作日左右。

2. 社团名称-

中文：
英文：
社团宗旨：
3. 甲方需提供下列资料，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：
1) 《社团注册申请表》必须由社团的3名干事签署（其中至少1名干事是香港人）；
2) 《干事名单》
3) 社团内所有干事的身份证或护照影印本（至少3名）



1份
4) 文件签署委托书











2份

5) 社团的活动计划安排
4. 费用：首年注册登记费用总计           元；次年费用：         元。（自证书签发之日起到第二年为每个周年）。協定到期前，乙方提前一个月通知甲方续费，在乙方通知甲方后10天内，甲方未办理续费手续，则乙方有权向香港社团事务处递交申请注消社团登记证;一切后果将由甲方承担。
5. 上述费用包括下列文件、物品及服务项目：
1) 社团登记证 　　　　1份

2) 条形公章（原子印） 1枚

3) 圆形公章（原子印） 1枚

4) 钢印（手钳水印）   1枚

5) 注册地址及秘书服务     1年
6. 付款方式：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向乙方一次性支付上述全部费用。上述收费均以乙方开具的收据或乙方指定的银行帐户实际收款为凭。
7. 办理社团注册期间，甲方如欲终止服务，乙方不予退还甲方支付的费用。乙方应确保该香港社团注册的真实性，否则乙方应无条件退还给甲方全部费用。
8. 社团成立后甲方应合法经营，不得以社团名义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事情。
9. 以上文件在办妥后，甲方在15天内不支付余款领取文件，乙方有权对上述社团进行转让、拍卖、销毁等处理，之前所付款项不退；一切后果由甲方承担。
10. 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;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。

11.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另行商议。
	甲方签署：
公司印鉴、负责人姓名及签名
联 络 人：
地    址：
邮政编码：
电    话：
传    真：
电子邮箱： 
	乙方签署：博洋国际商务有限公司
公司印鉴、负责人姓名及签名
联 络 人：
地    址：
邮政编码：
电    话：
传    真：
电子邮箱：


订日期：          签订地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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